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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及微可燃制冷剂的发展概述及
关键测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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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述了可燃（包括微可燃）制冷剂的发展历史，并结合相关法令，介绍了近年来欧盟和北

美对此类制冷剂的准入和研究动态。并运用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制冷类器具相关安全标准对该类制冷剂的

测试方法做出了总结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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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flammable and mildly  flammable refrigerant. Also 

presents EU and NA’s admittance on such kind of material and  their  research  result. Summariza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respect  to critical  testing described in safety standard of  these region or nation for refrigeration 

app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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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剂替代技术作为保护地球臭氧层和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解决方案，一直都是行业的研究

重点。其中，可燃制冷剂因其良好的可替代性、

天然性以及优秀的能效表现，成为业界关注的热

点，但其可燃、易爆的性质也成为阻碍其大规模

应用的一道难题。随着对可燃制冷剂认知的深入

和大量实验性研究，安全标准中的针对可燃制冷

剂的关键测试日臻完善，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其

使用的安全性。

1　可燃（包括微可燃）制冷剂发展概述

虽然极易燃烧，乙二醚却是最早被用做制冷

剂的物质，十九世纪初，工程师就利用其蒸汽压

缩实现了制冷循环。另外一种可燃制冷剂是具有

微可燃性目前仍然被广泛使用的氨 (R717)。上个

世纪二十年代，R290 和 R600a 这两种热力性质良

好的可燃制冷剂亦曾短暂出现过，但很快就因为

安全问题而被 CFCs（氯氟烃）类物质所取代。

随着人类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认识和关注，

CFCs，HCFCs，乃至高 GWP 的 HFCs 类物质相继

面临退出。做为性质相近的可替代物，可燃（包

括微可燃）制冷剂有着极低的 GWP 和 ODP，重新

回到业界视线内。表 1 列出了目前主要使用的制

冷剂的相关数值，表 2 列出了对应制冷剂的可燃

等级、毒性和使用场合。
表 1　主要使用的制冷剂对比 [1]

制冷剂 全球变暖潜能值 GWP 消耗臭氧潜能值 ODP
R134a 1430 0
R290 3.3 0
R600a 3 0
R441a ＜ 5 0
R717 0 0
R32 675 0

R152a 124 0
R1234yf 4 0

R1234ze(E) 7 0
R407C 1770 0
R410A 20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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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制冷剂的安全等级 [2]

A: 低毒性 B: 高毒性

1: 不可燃 A1 
大多数 HCFC 和 HFC，如
R134a，R407C，R410A 等，
面临淘汰

B1  极少应用

2L: 微可燃 A2L 
代表物 R32 以及主要使用
在汽车空调中的 R1234yf
和 R1234ze(E)

B2L 代表物 R717

2: 低易燃 A2 
代表物 R152a，很少单独
使用，经常做为混合制冷
剂中的一种成分

B2  极少应用

3: 易燃 A3 
代表物 R600a，R290 和
R441A

B3  无此类制冷剂

虽然在安全标准中，A2L 仍然和 A2 归为一

类，目前尚未被独立列入，但已确定会在制冷系

统和热泵的安全标准 EN 378 的 2013 年草案中单

独分类，并可能出现在下一版的家用安全标准EN 

60335 系列中。

２　欧盟和北美对可燃（包括微可燃）制冷剂的

准入

国际上注重削减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

利尔议定书》，以及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

议定书》相继签署并实施。2006 年欧盟实施了更

为强力的“F-Gas”法案。F-Gas，即氟化温室气

体，主要包括三类：HFC 氢氟烃、PFC 全氟碳化

物和 SF6 六氟化硫。该法案包括 2 项法规措施，

即针对汽车空调的 MAC 指令，和针对其它应用

场合的 F-Gas 法规。MAC 指令要求，2017 年停止

使用 GWP 大于 150 的制冷剂。而 F-Gas 措施在

2012 年 11 月的修订中，要求到 2030 年，这类物

质在目前的排放水平上缩减 2/3。并且进一步要求

HFCs 这一占比最大的氟化制冷剂，从 2015 年开

始逐步退出，到 2030 年达到目前总销售量的 1/5。

基于多项政策法规的原因，欧盟一直走在寻

找合适制冷剂替代物的前列，对于可燃制冷剂，

允许其在小型制冷系统中使用已有多年。美国相

对审慎很多，虽然家用冰箱和冷柜的安全标准 UL 

250 早在 2000 年的修订版中，就有关于可燃制冷

剂的测试附加内容 SA，但是环保署 EPA 一直没

有放开允许使用此类物质，直到 2012 年 2 月 21

日，才批准使用下列 3 种可燃制冷剂，且严格限

制了使用器具和充注量，见表 3。
表 3　EPA 允许使用的可燃制冷剂 [2]

翻新使用或全新机器 使用场合 充注量
R600a

全新
家用冰箱或冷柜 小于 57g

R441A

R290
商用冷藏箱（大型制
冷系统和售卖机除外）

小于 150g

加拿大的相关法规和美国类似，在环境法案

Environment Act的草案中，除了允许在家用冰箱中使

用R600a以外，也允许使用R290和R601（异戊烷）。

空调领域因其一般需要安装的特殊性以及较

高的往复工作压力，可燃制冷剂的使用范围仍很

狭窄，欧盟仅在移动空调中有成功应用 R290 和

R32 的案例，以及在汽车空调中尝试使用 R1234yf

做为 R134a 的替代物。R32 有较低的 GWP 值，

R1234yf 也并不是完全的非温室气体，但它们均

属微可燃制冷剂，相对安全性同样受到诸多厂家

的关注。

美国对微可燃制冷剂在空调中的使用尚处于

实验性研究阶段，一份 AHRI（美国空调供暖和

制冷工业协会）的报告 [3] 得出结论，R32即使燃烧，

其在一定的风速条件下也会熄灭。对于家用分体

式空调，其室外机的泄漏造成的火灾风险，远低

于住宅的一般火灾概率。而室内机即使大量泄漏，

依然不会超过 R32 的爆炸下限 LEL。报告认为，

A2L 类的微可燃制冷剂火灾隐患显著低于其它可

接受的潜在风险。

３　安全标准对可燃（包括微可燃）制冷剂在冰

箱类器具中的关键测试

（1）相较于欧盟的家用制冷器具标准 EN 

60335-2-24，UL 250 则要求除了可燃标志以外，

还需要在标注字体高度至少 3.2mm 的以下标识警

句，见表 4。
表 4　UL 250 的警句要求

警句内容 张贴位置

危险 - 使用了可燃制冷剂，有燃烧和爆炸
风险。禁止使用机械设备除霜，禁止刺穿
制冷剂管道

位于可被用户触及的
蒸发器上或附近

危险 - 使用了可燃制冷剂，有燃烧和爆炸
风险。仅专业人员可维护，禁止刺穿制冷
剂管道

位于压缩机室附近
警告 - 使用了可燃制冷剂，有燃烧机爆炸
风险。维修之前请仔细阅读维修指南，并
遵循一切安全措施

警告 - 使用了可燃制冷剂，有燃烧和爆炸
风险，处理时请按照联邦或当地的法规

位于冰箱外部

警告 - 使用了可燃制冷剂，刺穿制冷剂管
道将有燃烧和爆炸风险；请认真遵循说明
书进行处理）

位于任何及所有的外
露的制冷剂管路附

近，以及运输包装上

注：警句内容为译文。

此外，UL 250 还要求压缩机工艺管上必须涂

抹面积不小于 100mm2，并从机壳向外延伸长度至

少 2.5cm，色号 PMS No. 185 的红色标识，并在维

护时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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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器具，标准引入

了保护型和非保护型制冷系统的概念。但欧盟和

美国对其定义有细小的区别，见表 5。
表 5　UL 250 和 EN 60335-2-24 对保护型制冷系统定义

的异同

UL 250 EN 60335-2-24

情况 1 含有制冷剂的管路或元器件不在制冷空间内

情况 2

吹胀式制冷系统在制冷空间内的任何部
分都在结构上保证制冷剂和制冷空间
之间有至少 2 层金属材料隔离。除了蒸
发器上可有宽度至少 6mm 的接缝以外，
系统在制冷空间内不得有接口

更额外要求这
2 层金属材料
每层厚度至少
0.1mm

情况 3

制冷系统在制冷空间内的任何部分都包
含在 1 个单独的保护型外壳内。即使制
冷剂发生泄漏，其仍然被限制于该保护
型外壳内，而且器具无法正常工作。保
护型外壳在制冷空间内不得有任何接口

额外强调保护
型外壳要通过
机械强度测试

情况 4
制冷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在冰箱的空气处
理空间内。该空间将所有含制冷剂的元
器件与食品存储室相隔离

无此情况

对于非保护型制冷系统，两者标准定义相

同，即含有制冷剂的管路或元器件都在制冷空间

内，或者不符合表 5 所列第 2 到第 4 的情况。

（3） 泄漏测试是为模拟制冷系统的关键点在

发生泄漏后，是否会在起火源附近积聚并超过其

爆炸下限 LEL 的实验。如表 6，美国和欧盟标准，

除了对所测的泄漏量略有不同外，方法和判定基

本相同。
表 6　UL 250 和 EN 60335-2-24 泄漏测试的区别及共同点

区别 UL 250 所测泄漏量为额定充注量的 80%

EN  60335-
2-24

所测泄漏量为额定充注量
的 80%±1.5 g

所测泄漏量为
额定充注量的
50%±1.5g

共同点

类别
保护型制冷
系统

非保护型制冷
系统

非食品存储室

测试位置

在可能产生
最恶劣结果
的管路上

食品储藏室背
板中间，距离
顶部为整个高
度的 1/3

制冷回路中与
所考虑的电器
元件最近的连
接点

测试时间
从泄漏开始
至结束或至
少 1 小时

10 分钟内 稳定的速率，1
小时

判定依据
最高浓度小于 75%LEL，浓度超过 50%LEL
的时间小于 5 分钟

注射工具

内径 0.7mm
±0.05mm，
长 度 2-3m
的毛细管

合适的阀以保证 10 分钟内放
出 80% 的制冷剂

注射压力
对 应 制 冷 剂 饱 和 蒸 汽 温 度（高 压 侧
70±2℃，低压侧 32±2℃）

（4）可能触及泄漏的制冷剂的部件表面，其

在温升 - 压力测试、化霜测试以及非正常测试中

的温度都必须低于表 7 所示值减去 100℃。由于

基础研究的差异，EN 60335-2-24 和 UL 250 对起

燃温度和爆炸下限 LEL 稍有不同。随着水平协调

方法的统一，这一数值应该会在以后的修订中以

UL 250 为基准。
表 7　可燃制冷剂的起燃温度和爆炸下限

起燃温度（℃） 爆炸下限  （%，V/V)

EN 60335-2-24 UL 250 EN 60335-2-24 UL 250

R290 470 1.7 2.1

R600a 494 460 1.8

（5）保护型制冷剂系统的管路如果可触

及，还需要经过刮擦测试以保证有足够的强度，

UL250 及 EN60325-2-24 所规定的工具和方法完

全相同。

（6）保护型制冷系统的外壳，需要按照表 8

所示的压力，通过机械强度的测试。
表 8　保护型制冷系统的外壳的强度测试

高压侧 低压侧

EN 60335-2-24 3.5 倍 70℃饱和蒸汽压力 5 倍 20℃饱和蒸汽压力

UL 250
（取其最大）

5 倍温升 - 压力测试和
化霜测试中的最高值

3 倍温升 - 压力测试、
化霜测试和停机静态
压力中的最高值

3 倍冷凝风扇堵转时的
最大压力

3 倍冷凝风扇堵转时和
停机静态平衡压力中
的最高值

1.5 倍 60℃时饱和蒸汽压力

对于安装有易熔塞的器具，2.5 倍易熔温度所对
应的饱和压力，和 2.5 倍该制冷剂的关键压力，
取其小者

（7）对于必须处于可能的制冷剂泄漏中的开

关型元器件，因起燃测试非常复杂，一般选择通

过 IEC 60079-15 防爆测试的元器件作为可行的

方案。

（8）除此之外，UL 250 引入了死区（dead 

space）的概念，即在底部和侧面因为缺少气流流

动而形成了密闭空间。因此，在压缩机室附近，

主动设置通气孔也是防火的有效措施之一。另外，

尽量将电气部件等潜在起火源布置在制冷管路的

上方，利用可燃制冷剂往往都比空气重的物理性

质，从结构上将它们隔开，也可达到防火目的。

４　安全标准对此类制冷剂在空调类器具中的关

键测试

欧盟家用热泵、空调和除湿机的安全标准EN 

60335-2-40，在 2006 年的增补 A 1 中增加了可燃

制冷剂的测试要求。表 9 列出了类似冰箱类器具

的泄漏测试。

黄  欣：可燃及微可燃制冷剂的发展概述及关键测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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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EN 60335-2-40 的泄漏测试

泄漏量和速率
额定的充注量，以每分钟，全部充注量的
25%±5% 的速率泄漏

测试位置
系统管路中的接头部位，角度超过 90°的弯
管，或者因为金属厚度减小、可能遭受撞击、
或因生产工艺等造成的薄弱位置

器具状态 不工作，或正常工作于额定电压下

房间要求
无通风气流，且房间容积满足 V = (4*m)/LFL
式中，V 为房间高度至少 2.2m 的容积，m 为
空调额定充注量

判断依据
最高浓度小于 75%LEL，浓度超过 50%LEL 的
时间小于 5 分钟

此外，A1 还对器具的运输、标记和储运，以

及服务操作都有单独的附录。对空调的充注上限，

或者在某个充注量下的最小房间使用面积，也有

了详细要求和计算公式。并借鉴美国的相关方法，

对非固定式工厂封装的单元机（主要是移动空调）

加入了振动测试，验证在运输过程中的振动对其

的影响，以及器具正常工作时，不会对压缩机连

接管路产生共振。

美国的房间空调器标准 UL 484 和除湿机标准

UL 474，都不约而同地在 2012 年的修订版中增加

了使用可燃制冷剂补充要求 SA，其中延续了 EN 

60335-2-40 的框架思路，虽然计算方法等稍许相

同，但为产品的规范测试提供了明确的方法。

５　结语

Intertek 集团在使用此类制冷剂的器具的认证

和认可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并积极参与了此前

沿学科的实验研究， 但我们依然认为如何在可燃

（包括微可燃）制冷剂的环保性和安全性之间找

到平衡点，是摆在各国政府和科研院所面前的

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国际技术间合作，两

大系列标准之间的测试方法有相互借鉴和融合

的趋势。除此之外，当地对可燃制冷剂的运输、

回收和最终处置政策要求，应同样成为着重考

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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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审查会议召开
近日，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审查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标准编制

组、标准编制专家组以及美国能源基金会、美国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美国 ASHREA90.1 标

准编制组的专家等共 63 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成立了由建筑节能、暖通空调、建筑设

计、给排水和电气等专业的 11 位专家组成的审查

委员会。住建部建筑节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郎四维担任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建筑设

计研究院顾问总工高工孙敏生和北京住总集团总

公司高工金鸿祥担任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审

查委员会对该标准 ( 送审稿 ) 进行了逐条审查。审

查专家认为，该标准 ( 送审稿 ) 内容全面、技术

指标合理，符合国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协

调性和可操作性，总体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标准的节能率在 65% 左右。

该标准编制组在修订过程中进行深入调研，

总结 2005 版标准实施中的经验和不足，借鉴发达

国家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最新成果，开展了

多项基础性研究工作：首次建立了涵盖主要公共

建筑类型及系统形式的典型公共建筑模型及数据

库，为标准的编制及标准节能水平的评价奠定了

基础；首次采用 SIR 优选法研究确定了本次修订

的节能目标，并将节能目标分解为围护结构、暖

通空调系统及照明系统相应指标的定量要求，提

高了标准的科学性；首次分气候区规定了冷源设

备及系统的能效限值，增强了标准的地区适应

性，提高了节能设计的可操作性。


